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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123087号提案的答复
王延成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区美丽乡村游的建议》的提案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区文化旅游业的关心支持。近年来，博山区紧紧围绕“聚力建设文旅之都”的发展战略，乡村旅游有创新、有提升、有特点、有发展，各项工作捷报连连，成功创建为全省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示范区、全省首批首个购物旅游示范城市，成功获批500万元的省级乡村旅游集群片区项目、20万元的乡村旅游后备箱示范基地项目，中郝峪村入选世界旅游联盟“2018WTA全球旅游减贫案例”。针对乡村旅游发展，区文化和旅游局开展了如下工作：

高端规划指导，科学整合资源。科学发展，规划先行，聘请高质量的专业团队编制《博山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》、修编《博山区乡村旅游规划》以及4个村的重点村落的规划，在多次实地调研和收集资料的基础上，不断征求各乡村旅游带头人的发展建议，完成了规划初稿，目前正在逐步完善形成终稿。通过这两个规划全面梳理博山乡村旅游资源分布及现状，整合优势资源，进行有特色、有品牌的连片发展，避免同质化无序发展。

二、树立特色样板，以点带面发展。深入挖掘乡村旅游资源，按照“分步实施、面上发动、以点带面、打造样板”的思路，树立中郝峪乡村旅游发展样板。中郝峪村修建了石板路、木栈道、新建游客中心、停车场以及高端民宿，完成了对全村旅游景观、基础设施、服务质量等的品质提升工作。“郝峪模式”在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内蒙古等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成功复制输出，实现郝峪模式在当地落地。在中郝峪村的带动下我区涌现出了吴胜霞、王金成、孙启帅、黄元才等一批敢想敢干、勇于创新的乡村旅游带头人，不断发掘新典型，巩固老典型，推动全区乡村旅游整体水平提升。

三、强化服务联动，增创发展优势。全区各相关部门以服务乡村旅游为引领，发挥优势，履职尽责，不断优化乡村旅游发展环境。实施乡村旅游后备箱工程，设计推出工艺美术品、风味土特产、旅游纪念品等50个系列，源泉猕猴桃、上瓦泉草莓、幽幽谷创意农产品、乐疃土特产、山里阿哥蓝莓、夹山红嘴香椿等300余种旅游商品。通过与奇遇公司、七蜗牛网、八喜网、山东水火土网络有限公司的通力合作，游客数量持续增长，农产品供不应求，带动了全区乡村旅游蓬勃发展。组织全区乡村旅游点负责人，赴先进地区开展乡村旅游学习。联合区委党校举办文旅融合培训班，邀请山东大学旅游管理系王德刚教授来博授课，使民宿项目负责人开拓了眼界，提升了素质。
四、补齐服务短板，加快配套建设。探索开辟发往鲁山、原山、开元溶洞、五阳湖、中郝峪、乐疃、泉子等景区和乡村旅游点的旅游交通专线，同时，在池上镇探索增设通往景区、乡村旅游点的换乘公共交通工具。督促各乡村旅点完善游客中心、咨询中心、停车场、旅游厕所，旅游道路，标识系统等基础服务设施；鼓励乡村振兴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景观化和实用化的统一；结合“厕所革命”工作新建和改建100余处旅游厕所，完成旅游厕所百度地图标注工作，方便游客找寻旅游厕所；依托相关政策协助五老峪村、泉子村、北场村完善乡村旅游标识导视系统；实施智慧旅游覆盖工程，加快智慧旅游和电子商务的开发建设与运用，完善网上预定、咨询投诉、在线支付等服务。

五、探索行业标准，助力健康发展。研究制定了《旅游旺季交通拥挤解决方案》，有效解决了旅游旺季交通堵塞问题，受到了广大游客、旅游企业和乡村旅游点的一致好评。结合现有的旅游特色村、星级农家乐评定标准探索研究符合本地特色的乡村旅游行业标准，规范服务内容，统一服务标准，提升服务质量，提升乡村旅游服务整体水平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6月17日

联系单位：博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联系人：岳苗 联系电话：4118868
抄送：区政府办公室、区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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